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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 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名冊 

 

□總機構 □事業單位 

事業單位分類號碼          行業標準分類號碼      

雇 

 

 

 

 

主 

事 業 主 
法人事業(名稱)  
非法人事業名稱及
（ 或 ） 姓 名  

事業經營 

負 責 人 

法人事業 
代 表 人 職稱： 姓名： 

或 其 代 理 人 職稱： 姓名： 

非法人事業 
事 業 主 姓名： 

或 其 代 理 人 職稱： 姓名： 

受  僱  勞  工  人  數 男   人，女   人，未滿十八歲   人。(計    人) 

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
事勞動之人員人數 

男   人，女   人，未滿十八歲   人。(計    人) 

承攬人（含再承攬人）勞工人數 男   人，女   人，未滿十八歲   人。(計    人) 

職業安全衛生委員名冊 

職 稱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擔 任 工 作 
委員為勞工代表者 (請
打v)應佔委員人數三分
之 一 以 上 

主 任 委 員     

委 員 ( 兼 執 行 秘 書 )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委 員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八十七條規定，製作名冊留供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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